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达宁远20↑8年第二期3号

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第↑期收益分配公告

信达宁远2018年第二期3号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（以下简称＂

本专项计划＂）自2018年7月24日由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＂管理人＂）设立并开始运作°本专项计划设置优先级资产支持证

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两种资产支持证券’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

共分为7个品种’分别为:宁远05A1（149731）、宁远05∧2（149732）、

宁远05A3（149733）、宁远05A4（149734）、宁远05A5（149735）｀宁远

05A6（149736）、宁远05A7（149737）°截至目前’本次发行的资产支

持证券各类别情况如下表所示:
预期年

收益率

剩余规模

（亿元）
证券

代码
还本付息方式 评级到期日系列 起息日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固定摊还
2018年12月25日2018年7月24日 ∧M 4.20％ 11.80宁远05A1149731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固定摊还
2019年6月25日2018年7月24日 ∧M 4。60％ 8·40〗∧日○＝匹宁149732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固定摊还
2019年12月25日2018年7月24日 ∧∧∧ 4.89％ 25.10〗∧日∩远宁149733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固定摊还
2020年6月25日2018年7月24日』∧日∩唁匹宁 ∧∧∧ 5.00％ l5ˉ60l49734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固定摊还
2020年12月25日2018年7月24日宁远05∧5 ∧∧∧ 5′ 15％ 27.10l49735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固定摊还
2021年6月25日2018年7月24日宁远05∧6 ∧∧∧ 5. 15％ 8·00l49736

按半年付息、本

金过手摊还
2021年6月25日2018年7月24日宁远05∧7 ∧M 5. 15％ 2· 18l49737

宁远05

次
2021年6月25日2018年7月24日 0.1092149738

982892合计

根据《信达宁远2018年第二期3号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说明

书》的约定’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本次兑付获得分



配本金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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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有关分配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:

一、分配对象

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次分配对象为权益登记日登

记在册的全体持有人°

本专项计划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共计109,200份。

二、分配方案

本次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分配金额为1’431’185,940.00元。

宁远05A1（149731）

每份宁远05A1分配资金101.772元

其中:

每份宁远05A1分配本金＝100元;

每份宁远05∧1分配预期收益＝1.772元;

宁远05∧1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＝101772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A1分配资金合计＝101.772元×11’800》000份＝

1’200’909’600.00元。

宁远05A2（149732）

每份宁远05∧2分配资金1941元

其中:

每份宁远05A2分配本金＝0元;

每份宁远05A2分配预期收益＝1941元;



宁远05A2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≡1.941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∧2分配资金合计＝1.941元×8′400’000份＝

16’304’400.00元。

宁远05A3（149733）

每份宁远05∧3分配资金2.063元

其中:

每份宁远05A3分配本金＝0元;

每份宁远05A3分配预期收益二2.063元;

宁远05A3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＝2063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A3分配资金合计＝2.063元×25》100’000份

51’781’30O00元。

宁远05M（149734）

每份宁远05A4分配资金2. 110元

其中;

每份宁远05A4分配本金二0元;

每份宁远05A4分配预期收益＝2. 110元;

宁远05M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二2.110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∧4分配资金合计＝2.110元×15’600’000份

↓
●

32’916’00O00元°

宁远05A5（149735）

每份宁远05A5分配资金2, 173元

其中:

每份宁远05∧5分配本金0元;

每份宁远05A5分配预期收益＝2·173元;



宁远05A5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＝2.173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∧5分配资金合计＝2173元×27,100》000份＝

58’888’300.00元°

宁远05A6（149736）

每份宁远05∧6分配资金2.173元

其中:

每份宁远05A6分配本金0元;

每份宁远05∧6分配预期收益＝2173元;

宁远05∧6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＝2.173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A6分配资金合计＝2.173元×8’000》000 份

17,384’000.00元。

宁远05A7（149737）

每份宁远05∧7分配资金24.313元

其中:

每份宁远05∧7分配本金22. 14元;

每份宁远05∧7分配预期收益＝2173元;

宁远05A7投资者应得分配资金＝24313元×持有份额;

宁远05∧7分配资金合计＝24.313元×2’180,000 份
一
＿

53’002’340.00元。

三、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戈‖分期偿还情况

宁远05A1（149731）本次分配后’本金兑付完毕’宁远05∧1不

再进行交易°宁远05A7（149737）本次分配后,剩余本金面值调整为

77.86元°



四、分配时问

1、宁远05A1 （149731）的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12月20日’

宁远05A2—宁远05∧7（149732＿149737）的权益登记日为2018年12

月24日。份额持有人对应登记日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上海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登上海公司’’）所提供的本专项计

划持有人名册上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可获得相应的收益分

配资金款项°

2、宁远05A1＿宁远05∧7兑付（息）日为2018年12月25日。

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于该日将实际分配资金直接划付至优先级资产支

持证券投资者的资金账户°

五、分配方式

1、现金分配°

2.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分配将由托管人根据管理人

发出的分配指令,将本期分配资金划至中证登上海公司’再由中证登

上海公司支付至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的资金账户°

3.本专项计划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于到期日进行分配’本次不进

行分配°

六、关于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

1.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和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》

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’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个人投资

者应缴纳企业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’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％。

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

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税函［2003］612号）规定’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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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证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

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°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

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°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

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’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

付机构自行承担°

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

下:

（1）纳税人: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个人投资者

（2）征税对象:本期资产支持证券的利息所得

（3）征税税率:按利息额的20％征收

（4）征税环节: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

一次性扣除

（5）代扣代缴义务人:负责本期资产支持证券付息工作的各兑

付机构

（6）本期资产支持证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:各付息网点所在地

的税务部门

2.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

对于持有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

者等非居民企业（其含义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）’根据

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《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

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【2018】108号）’ 自2018年11月7日

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’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

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°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

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、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、场所



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°

七、咨询方式

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大成大厦23层

电话: 010ˉ83326862

特此公告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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